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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
临之际，我市开展一系列宣传活
动。活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展示
假冒伪劣产品等形式，增强市民消
费维权意识。图为在活动现场，市
场监管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如何
辨别假冒伪劣产品。

本报记者 张朝峰 摄

在“3·15”国际消
费 者 权 益 日 到 来 之
际 ，本 报 联 合 三 门 峡
市“12345”热线中心，
重点围绕旅游消费维
权、二手交易维权、农
资 质 量 维 权 、宠 物 消
费 维 权 、家 政 服 务 维
权 等 消 费 领 域 热 点 、
难 点 问 题 ，筛 选 出 一
些消费者投诉的典型
案 例 。 同 时 ，通 过 邀
请相关部门及法律界
人 士 分 析 解 读 ，为 消
费 者 提 供 维 权 帮 助 ，
促进商家诚信守法依
规 经 营 ，共 同 营 造 满
意的消费环境。敬请
关注。

二手产品因性价比高受到不少人青睐，但
有些二手产品质量不稳，甚至一些卖家故意隐
瞒产品瑕疵、篡改真实信息，侵害了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今年 1 月，市“12345”热线接到成女士来电
反映，其在三门峡市区黄河路某闲置二手店铺
购买了一台二手空调，使用中发现，该空调不
能制热。市“12345”热线将工单派发至市市场
监管局，经协调，该二手店铺将消费者购买空
调的 750 元退还，并负责将空调拆走。

河南宇萃（三门峡）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双
良表示，上述案例中，店铺交付不符合约定的
空 调 ，构 成 标 的 物 质 量 瑕 疵 ，需 承 担 违 约 责
任。该案例通过行政调解快速解决了争议，但

若调解未果，消费者可持交易凭证、商品检测
报告等证据对商家提起民事诉讼。

在二手车交易中，因质量、信息不对称而
产生的纠纷也并非个例。 2024 年 12 月，渑池
县何先生在渑池县某二手车行购买了一辆家
用二手车，购买时店家告知无事故、无泡水，
在 使 用 时 ，因 车 辆 频 繁 出 现 故 障 ，便 对 该 车
进行检测。检测后发现，该车辆为事故车也
泡 过 水 ，他 多 次 与 车 行 协 商 退 车 无 果 。 市

“12345”热线将工单派发至渑池县政府，后经
渑池县商务局工作人员上门协商，双方未达
成协议，工作人员建议诉求人通过司法途径
解决。

对此案例，赵双良表示，何先生所购买的

二手车若证实泡过水，那么商家隐瞒车辆重
大 事 故 史 构 成 欺 诈 ，其 有 权 依 据《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法》第 55 条 ，主 张 返 还 购 车 款 并 要 求
三 倍 赔 偿 。 何 先 生 可 以 依 据《民 事 诉 讼 法》
第 119 条 对 车 行 提 起 民 事 诉 讼 ，主 张 合 同 撤
销及赔偿。

今年 1 月，洛阳市丁先生在卢氏县文峪乡
某车行购买一辆二手汽车后发现，该车为抵押
车，无法过户。市“12345”热线将工单派发至
有关单位处理。经调查，该二手车行自 2024 年
9 月开业以来未曾与丁先生发生过任何交易，
无法认定丁先生车辆通过该车行购买，建议其
核实交易信息。因丁先生无法提供新的证据，
该工单办结。

赵双良表示，丁先生需初步证明买卖关系
存在，如提供交易场所定位、证人证言等，否则
其承担举证不能后果。若交易真实存在，双方
构成二手车买卖合同关系，出卖人需保证标的
物无权利瑕疵。而该案例中，车辆存在抵押登
记，无法过户，卖方可能构成违约，丁先生可以
对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解除合同，返还价
款并承担违约责任。

在此，赵双良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二手交
易过程中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消费
者在选购时应格外谨慎，及时固定和保留好
整个购买行为的相关证据，一旦发现商家存
在欺诈行为，消费者有权依法主张自己的合
法权益。

“3· 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临
近，家政服务行业暴露的消费纠纷
引发关注。清洗服务致损、人员资
质不符、费用退还难等问题频现，
折射行业规范化短板。

“本想着干干净净过大年。可
工作人员的不当操作，导致油烟机
面板被腐蚀。我赶紧跟家政公司
反映，可他们态度敷衍，根本不当
回事。”2025 年春节前夕，陕州区
王女士通过某家政公司预约油烟
机清洗服务，因工作人员操作不当
导致油烟机面板腐蚀。王女士投
诉后遭家政公司漠视，遂通过市

“12345”热线求助。经市市场监管
局陕州分局协调，家政公司赔偿王
女士 200 元达成和解。

今年 2 月，灵宝市一市民支付
700 元中介费寻找持证育婴师，然
而实际派来的保姆仅持有护工证，
并不具备育婴师证，协商退费无果
后，经“12345”热线转办至尹庄镇
政府，最终追回中介费用 700 元。

类似的问题时有发生。2024
年 12 月，市区某家政公司接连被
投诉：一名消费者预缴 2250 元中
介费后，育婴师工作失误致婴儿受
伤 ，退 费 遭 拒 ；另 一 消 费 者 支 付
500 元 试 用 费 ，保 姆 却 未 如 约 上
门。无奈之下，两位消费者都拨打
了市“12345”热线。后在湖滨区商
务局的协调下，两位消费者的费用
才得以退还。

上述行为不仅侵害了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也对整个家政服务
行业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对
此，河南崤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浩从法律层面给出了专业解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八十二条、
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第四十
条 ，以 及《家 庭 服 务 业 管 理 暂 行 办 法》第 十 三
条、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家政公司在开展业务
时，应当与消费者签订规范的书面合同，明确服
务内容、费用、人员资质等关键信息，而且不能
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此外，家政公
司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产生的法律
后果，由家政公司承担。家政公司服务不符合
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要求承担违约责任，造成损
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当毛茸茸的猫咪睁着无辜的大眼望向主
人，当摇尾的小狗用湿漉漉的鼻子蹭着掌心，
谁承想这些萌宠背后，竟藏着黑心商家布下
的重重陷阱？

2024 年 3月，市民海女士在三门峡市区五
原路一宠物店购买英短猫时，目睹了这样一
幕：店员手持疫苗针剂，却连猫颈背部皮下注
射位置都找不准。“针头扎得小猫惨叫，我问
有没有兽医资格证，对方居然说‘打疫苗要什
么证！’”海女士表示。

后湖滨区农业农村局突击检查发现，该
店不仅违规售卖兽用疫苗，而且库存的 12 支
猫三联疫苗中，有 8 支无法提供冷链运输记
录。执法人员当场查封药品，案件已立案，该

店最高将面临 5万元罚款。
灵宝市河滨路一家宠物店曝出的群体性

投诉也令人揪心。2024 年 8 月至 9 月，23 名消
费者在该店购买的宠物犬猫中，竟有 17 只在
一周内确诊细小病毒、猫瘟。“2800 元买的金
毛，第三天就吐黄水，检测费花了 2000 元，救
活又花了 5000 元！”消费者张先生无奈地说，
后来他抱着奄奄一息的小狗连夜转诊郑州，
病历单上“高度疑似售前感染”的诊断格外刺
眼。

据悉，近年来宠物消费市场乱象丛生，商
家虚假承诺、违规操作等问题屡见不鲜。消
费者在购买宠物时，往往被一些商家的花言
巧语所蒙蔽，对宠物的健康状况、疫苗接种等

问题缺乏足够的了解。一些不良商家则利用
消费者的信任，以次充好，出售病犬、猫，甚至
违规出售、注射疫苗，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不
仅给消费者带来了经济损失，更给宠物的生
命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

对此，河南崤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浩提
醒，广大消费者在为宠物消费时要擦亮眼睛，
谨慎选择。购买宠物前，一定要对宠物的健
康状况进行全面了解，查看宠物的疫苗接种
记录、健康证明等相关资料，选择正规、有资
质的宠物店进行消费，不要轻信商家的口头
承诺。同时，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大对宠
物消费市场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种子、幼苗、化肥等农资产品的质量对种
植业至关重要，一旦发生质量问题，农民一年
的 收 成 就 会 受 到 影 响 。 2024 年 ，三 门 峡 市

“12345”热线中心收到多起有关农资产品的
投诉，经过及时督办以及相关部门的处理，有
效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2024 年 8 月，渑池县天池镇史先生向市
“12345”热线反映，其于同年 3 月在天池镇某
农资店购买了 916 品种的辣椒苗，辣椒长成
后，发现该批辣椒苗并非其订购的 916 品种的
辣椒苗。市“12345”热线接到史先生举报后，
派发至渑池县政府处理。随后，该县农业农
村局工作人员到史先生的辣椒地里查看，发

现该批辣椒确实不是 916 辣椒品种，但该批辣
椒种植后长势良好，不会影响史先生后续销
售，在县农业农村局调解下，农资店赔付史先
生 600 元。

2024 年 年 初 ，灵 宝 市 康 先 生 拨 打 市
“12345”热线反映，其于 2023 年 3 月在灵宝市
车站路东段某公司购买了化肥，购买后发现
化肥有质量问题，便送至检测公司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为：所检测项目总氮氧化钾不符合
GB/T15063-2020 标准要求，其认为该公司销
售的化肥为不合格产品。该工单派发至灵宝
市政府调查处理，灵宝市政府将该工单派发
至灵宝市市场监管局处理。经调查，该公司

所销售的化肥为不合格产品，该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二条、第
十三条，该局对该公司进行立案查处。

对 此 ，市“12345”热 线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表
示，遇到农资质量问题，一般由农业农村部门
进行处理，依据《农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种子法》等有关条例，维护消费者权益。
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农业生产
者，要增强自我维权意识，在购买或使用过程
中如遇到农资产品质量问题或出现消费纠纷
时，要及时向有关行政部门进行申（投）诉或
举报，必要时及时申请鉴定，以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旅游是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诚信
履约本是旅游行业的基本准则，但部分旅行
社仍擅自降级服务、虚构行程、强制消费等试
探法律底线。此类行为不仅违背契约精神，
更直接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公
平交易权。

2024 年 10 月，市民张女士在三门峡市区
崤山路某旅行社报名参加甘肃游，游玩过程
中张女士发现入住酒店与游玩行程表的入
住 酒 店 不 同 ，档 次 较 行 程 表 所 安 排 的 酒 店
低 。 游 玩 结 束 后 ，张 女 士 向 三 门 峡 市

“12345”热 线 进 行 投 诉 。 接 到 张 女 士 投 诉
后 ，市“12345”热 线 将 该 工 单 派 发 至 三 门 峡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处理。经市文广旅局

协调，三门峡市当地旅行社及甘肃当地接旅
行社为张女士赠送礼品，张女士最终表示接
受。

无独有偶。2024 年 3月，市民王女士的母
亲通过市区和平路某旅行社前往桂林旅游，
旅游过程中导游强制消费购物 6000 元。同
月，市民尚先生父亲在陕州区某旅行社报名
参加 310 元的北京、天津游，也被导游强制消
费 1.1 万元。该类工单相继被派发至属地文
旅部门，经协调，被强制消费的费用均已退
还。

对此，河南崤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浩表
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
九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八十二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九条、第三十五条，
《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第十条，旅行社
改变行程、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承担违约责
任，旅游者有权要求减少价款或者报酬，造成
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旅游者有权自
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有权拒绝旅行社的
强制交易行为。针对上述行为，旅游者有权
在旅行结束后 30 日内，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
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

张浩提醒，消费者跟团游时要妥善保留
旅行合同、付款凭证、行程单、沟通记录、现场
视频照片等证据。如遇到类似侵权问题发生
纠纷的，可以通过协商、调解、向有关部门投
诉、依法提起诉讼等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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